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

部门决算编制说明

第一部分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概况

一、主要职责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负责在区政府和市审计局领导下，组织领导全区审计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编制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组织实施审计监督。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内设10个职能科室，无下辖预算单位。 

第二部分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8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总计13907935.78元，与2017年决算相比增加558234.32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3408131.95元，占96.41%；上级补助收入0元，占0%；事业收入0元，占0%；经营收入0元，占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占0%；其他收入3059.78元，占0.02%。

二、2018年度部门决算支出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支出总计13907935.78元，与2017年决算相比增加558234.32元，其中：基本支出11283159.37元，占81.13%；项目支出1196615.24元，占8.60%；上缴上级支出0元，占0%；经营支出0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元，占0%。

三、2018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计12479774.61元，与2017年决算相比增加746648.75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254892.62元。其中：

    “审计事务”11254892.62元,包含：

“行政运行”10058277.38元，主要用于：人员及公用支出；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190000元，主要用于：物业管理费；

“审计业务”1006615.24元，主要用于：审计业务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36755.84元，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836755.84元，包含：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707100元，主要用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支出”129655.84元，主要用于：职业年金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88126.15元，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388126.15元，包含：

“行政单位医疗”388126.15元，主要用于：医疗保险支出。
四、2018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总计11283159.37元，与2017年决算相比增加431380.76元，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9922335.07元，其中：

“基本工资”1402550.5元，主要用于：发放单位人员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2659916.4元，主要用于：发放单位人员津贴补贴；

“奖金”119823.67元，主要用于：发放单位人员奖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776054.53元，主要用于：缴纳单位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

“职业年金缴费”129655.84元，主要用于：缴纳单位在职人员职业年金；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388126.15，主要用于：缴纳单位在职人员基本医疗保险；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28106.60元，主要用于：缴纳单位在职人员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等；

“住房公积金”2519722元，主要用于：缴纳单位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898379.38元，主要用于：发放值班费、未休假补贴及增资等。

2、“商品和服务支出”544668.48元，其中：

“手续费”2065元，主要用于：支付银行手续费；

“邮电费”539元，主要用于：单位邮寄费、通讯费；

“差旅费”3868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出差补助费用；

“培训费”4240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培训费用；

“工会经费”68412.3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划拨单位工会经费；

“福利费”68275.67元，主要用于：提取在职人员福利费；

“其他交通费用”321880元，主要用于：发放单位在职人员公务交通补贴；

“税金及附加费用”75388.51元，主要用于：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16155.82元，其中：

“退休费”121414.82元，主要用于：发放退休人员工资。

“抚恤金”150660元，主要用于：发放死亡退休人员家属的费用。

“奖励金”435713元，主要用于：发放在职人员独生子女补贴。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08368元，主要用于：发放退休人员春节慰问款、在职人员通讯补贴和上下班交通补贴。

五、2018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决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决算数544668.48元，比2017年减少230442.17元，降低29.73%。主要原因是：物业管理费纳入项目支出。

六、2018年度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和结转结余。

七、2018年度政府采购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5275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52750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元。

八、2018年度预算绩效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无实行预算绩效管理的项目。
九、2018年度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无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十、2018年度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涉农补贴等民生支出情况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2018年度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涉农补贴等民生支出情况。
第三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部门决算。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年度终了，根据财政部门决算编审要求，在日常会计核算的基础上编制的、综合反映本单位预算执行结果和财务状况的总结性文件。

